
青岛农业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给力青春--我生活的精彩瞬间”微故事、微影像大赛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庆祝建团90周年，促进我校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展现青春风采，提升艺术底蕴，培养大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反映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境界，用最新的视角，完美的表现手法，捕捉七彩世界所定格的瞬间，形象地展现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景、情、人和事。根据校团委下发的《关

于征集第九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主题活动方案的通知》要求，特举办“给力青春--我生活的精彩瞬间”微故事、微影像大赛，活动方案如下：

一、承办单位

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学生分会
二、活动时间、地点

2012年5月5日- 5月27日
优秀作品展览将于教学区A、C大厅展览
三、活动流程

1、各学院下发活动要求并征集本院作品 ：2012年5月5日至5月15日
 2、优秀作品评选：2012年5月16日至5月20日

3、优秀作品展览：2012年5月21日至5月27日

四、参赛对象

参与对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五、有关要求

1、活动主题为“微·世界 微·影像 微·故事”。
2、参赛作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微•故事”摄影作品：

（1）要求为原创作品，拍摄4副或8副的组照（均为7寸照）。

（2）照片需组成一个连续的故事，主题鲜明，彩色、黑白不限。

作品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向上，具有艺术性和一定思想高度，需反映国家发展变化，我校特色科技文化，或者个人的成长经历。

第二类为“微•影像”摄像作品：

（1）要求为原创作品，手机拍摄一个长度约为1分钟的影像。

（2）影片情节完整，主题鲜明，故事性强，风格独特。

（3）作品画质清晰，播放流畅。

3、作品上交要求：

（1）每学院推荐5份摄像作品，10份摄影作品，均需注明院系班级姓名及联系电话（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作者本人参与创作，合作作者可联名参加，人数不超过4人）。

（2）摄影作品需同时上交电子版及打印版照片（均为7寸），请在作品背面标清排列序号，并在第一张背面注明：作品名称、题目，故事说明，以及学院、姓名、联系方式，电子版以学院为单位统一以压缩包形式于2012年5月15日之前发送到邮箱：cmmsc2011@163.com，打印版以学院为单位随同《微•世界 微•影像 微•故事 参赛作品汇总表》见附件1，于2012年5月15日之前交到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文经楼A314)。       

（3）摄像作品上交，要求为.mp4或.avi格式的影片文件，文件名以“作品名+空格+姓名”命名，另需附有作品电子版故事说明。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刻盘上交。影像刻录光盘随同《微•世界 微•影像 微•故事 参赛作品汇总表》见附件1，均在2012年5月15日之前交到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文经楼A314)。
（4）凡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转载或改编，不得侵犯任何版权、肖像权和著作权。

联系人：王祎敏   联系电话：13583229175

六、奖项设置

1、作品征集截止后，由主办方艺术与传媒学院邀请评委组成评委会对各学院上交作品进行评选。

2、摄像和摄影两类作品各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奖数名（按照进入决赛的10%、20%、30%、40%比例设置），由校团委颁发荣誉证书。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2年4月11日

附件1

  微•世界 微•影像 微•故事 参赛作品汇总表
学院：

	参赛作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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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格与作品一起上交。

